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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這件事情，因為我人微言輕而沒有被注意，可是黃先生有看到這則新

聞，他覺得我或許可以幫他申冤，所以他寫了 e-mail 給我。我能做的就是跟他聯繫及安慰他，

也說或許我們可以保留證據，我的助理可以到他台南的家，幫他太太抽一管血，至少先將血留

下來。如果 CDC 不願幫助他，我們願意來試試看，看有沒有科學方式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結

果台南及高雄都陸陸續續有感染的可能病例，因此 CDC 就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調查出總共有

5 例。從這 5 例中，我們參加會議才發現，輸血給黃太太的三十幾位 donor 中，有一位後來得到

登革熱也發病了，這不是很明顯的證據嗎？就是這個人傳給她的嘛！到現在為止，CDC 不同意

也不願意承認這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今年的疫情又要來了，我們輸血的安全性到底該怎

麼辦？面對真相的兩難，我的建議是誠實面對，仁信治國，以全民的福祉和國家的利益為最優

先的考慮。今天我和院長、部長交換意見，苦口婆心，希望你們能從這 4 個面向正視這些問題

，同時尊重專家的意見，把國家級的病媒蚊防治中心設在高雄，謝謝。 

張院長善政：了解，謝謝。 

陳委員宜民：謝謝院長。 

主席：請李委員昆澤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李委員昆澤：（11 時 20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保護勞工是國家的責

任，也是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請問院長是否同意？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1 時 21 分）主席、各位委員。同意。 

李委員昆澤：但是目前台灣的勞工面臨三大困境，分別是低薪資、工時長及職災多，本席之前就和

勞動部陳部長多所討論。勞工辛勤一輩子，每天為了生活、家庭、子女而奔波，在他們年老的

時候，勞工保險退休金就是他們基本的生活保障。院長，是不是這樣？ 

張院長善政：對。 

李委員昆澤：院長有沒有看過今年新出爐的勞保財務精算報告？ 

張院長善政：對不起，沒有。 

李委員昆澤：部長，目前勞保財務精算報告的狀況是如何？ 

陳部長雄文：財務精算報告是在去年底完成，但是今年 3 月完整版才出來。按照現在的機制，勞保

財務大概在 107 年以前可以維持收支平衡，之後就會虧損。 

李委員昆澤：還是有財務危機的狀況嘛！根據勞保財務精算報告，107 年會入不敷出，117 年可能

會有破產的危機，重演 101 年勞保財務危機的狀況，是不是這樣？ 

陳部長雄文：我們預測未來 50 年，在現在條件不改的情況下是如此。 

李委員昆澤：目前的潛藏債務是否高達 8.36 兆？ 

陳部長雄文：對，這次精算 3 年的結果大概是 8.36 兆。 

李委員昆澤：面對勞保的財務危機，勞工人心惶惶，一次領的狀況恐怕又會湧現。從 101 年開始，

本席在質詢陳 院長、本本本院長及本治國院長時都提出了安心條本，也就是本勞工對勞保能

有基本的信心，才不會急迫地想要一次領勞保退休保險金，這樣對財務危機比較能有舒緩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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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不對？ 

陳部長雄文：委員所提的安心條款就是政府要負最後的撥補責任，政府在 102 年送到立法院的版本

也希望把這些條文放進去。 

李委員昆澤：院長可能不清楚，安心條款就是勞保條例第六十九條的修正，規定當勞保有財務危機

時，政府有撥補及最終支付的責任，院長對此應該有基本的了解。 

張院長善政：我知道這件事。 

李委員昆澤：其實安心條款在其他的法令都有，像是國民年金法第四十九條就明文規定政府有最終

的支付責任，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也明文規定，基金有虧損時，政府有撥補

的責任以及最終支付的責任。國民年金法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都明文規定了安心

條款，勞條條條有。條條本條條條條條條時，條 院長條條條條院長及條條國院長都條明條條

向社會宣示，安心條款必須入法，政府必須負起撥補及最終支付的責任。請問院長，你的態度

如何？ 

張院長善政：剛才我已經表明了。 

陳部長雄文：102 年送到立法院的版本就是要把安心條款放進去。 

李委員昆澤：院長是否明條支持安心條款應該入法？ 

張院長善政：當然支持。 

李委員昆澤：既然院長支持，為何本屆條條有把它列為優先法案？部長，這麼重要的安心條款，歷

屆的院長以及從勞委會主委到勞動部部長都明條條向社會輿論及勞條宣示，他們支持安心條款

必須入法。 

陳部長雄文：年金改革方案及其配套是在 102 年送到立法院，後來因為跨屆不續審，所以就退回來

了。不過這是一個重大政策，所以院長召集內部的會議，認為應該把它交接給新政府。 

李委員昆澤：那麼為什麼條有列入優先法案呢？ 

陳部長雄文：我們再把原先國民黨的版本送進來，但在審查的過程，大家有很大的分歧。 

李委員昆澤：我滿失望的，因為安心條款對勞保財務危機有舒緩的作用，讓勞條在每日辛勤條作條

餘可以享有安心條款的基本保障，在老年條後有基本經濟條件的保護。這樣的條款非常重要，

張內閣應該把它列為優先法案，結果你們不但條有，反而把勞基法第三十二條有關延長加班條

時案列為優先法案。部長，為什麼會這樣呢？你們一方面宣稱要縮短基本條時，條又送勞基法

第三十二條的修正案，想把加班條時延長，從 46 小時延長到 54 小時，這樣勞條能接受嗎？ 

陳部長雄文：跟委員報告，這是一個配套，當初第三十條和第三十二條的修正案是一起送到立法院

，可是立法院只審了第三十條，把條時降為 40 小時，勞條延長條時的案子條條有審。變成一個

配套條有審完，條有處理完。 

李委員昆澤：基本條時是勞條的基本條作時間，台灣勞條的條時長條薪資低條職災條，在縮減條時

的法令保護條下，你們條又要延長勞條的加班時間。 

最近勞動部同仁非常辛苦，不過近期有幾個政策實在令人錯愕，也讓人失望。第一個就是勞

條減假 7 天的問題要用行政命令來通過，現在社環委員會把它列為審查案，可能在下下周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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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審查，也有可能退案。另外一個是職業婦女在哺乳期間，勞動部說只要他們自願就可以上

大夜班。號稱是自願，其實就是非自願，這樣一個行政命令出籠了，讓全國的勞工婦女非常氣

憤。另外，鬆綁白領外勞的問題更是讓年輕人憂心忡忡，大家都憂慮未來的工作狀況。雖然這

三大爭議政策最後都在衛環委員會不分朝野委員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上暫時擋了下來，但是本

席要請教部長，針對這三大爭議法案，勞動部未來的政策走向是如何？ 

陳部長雄文：有關白領外籍勞工的部分，因為衛環委員會已經作成決議，所以我們會暫緩公告…… 

李委員昆澤：你們要多聽社會各界的意見，也就是暫緩實施。 

陳部長雄文：我們會多多進行溝通。 

有關哺乳期間婦女的夜間工作，其實女性勞工對此提出許多要求，但因各界尚有疑慮，所以

我們也會暫緩實施。 

至於方才委員所提到的工時問題，這部分我們會尊重立法院審議的結果。 

李委員昆澤：婦女在哺乳期間自願上大夜班，這實在是勞工的悲歌，生完小孩都還在哺乳期間，這

時要照顧小孩是最辛苦的時候，如果國家的勞動政策是這樣的思考模式，難怪我們的生育率會

那麼低，難怪大家都不敢生，因為他們要保工作；他們也不敢育兒，因為他們要保工作。在低

薪資的結構下，勞工為了生活必須非自願性的上大夜班，請部長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這是一

個結構性的問題。你們說有些女性勞工願意去上大夜班，其實這是因為他們要生活，因為他們

低薪資，因為許多雇主都是用大夜班有比較高的加班津貼的方式，讓勞工在哺乳期間還去上大

夜班，部長應該要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啊！ 

陳部長雄文：這方面我們已經按照衛環委員會的意見加以修正，在此向委員說明，我們當初公告的

條件是婦女沒有親自哺乳，在孩子已經交給別人去哺乳的情況之下，他們可以選擇他們的工作

權。 

李委員昆澤：生育很重要，養育的過程也非常重要，不要以為生完之後把孩子交給別人照顧，他們

就可以去上大夜班。照顧孩子是一個很重要的育兒過程，希望部長能夠體諒婦女勞工的處境並

以此來思考政策。 

另外，有關投保薪資上限的問題，本席在 102 年就已經提出相關法案，也就是勞保條例第十

四條的勞保投保薪資上限必須每兩年檢討一次。勞動部在去年 12 月底選舉之前召開會議廣邀各

方研商，本席不願意說這個是基於選舉考量，其實這是長期以來大家對於勞工權益保障的呼籲

，但本席還是要問這到底是政策性的思考？制度性的思考？選舉式的思考？還是即興式的思考

？ 

陳部長雄文：其實這是勞保財務精算的結果，經過我們精算之後，發現調高一個級距對於財務並沒

有太大的影響，而勞工對於最高級距的調整已經提出呼籲很久了，所以我們這次才會進行調整

。 

李委員昆澤：我們的勞保投保薪資上限已經 10 年沒有調整了，95 年從 42,000 元調高到 43,900 元

之後，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調整，如今部長宣示 5 月 1 日要進行調整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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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雄文：對，5 月 1 日實施。 

李委員昆澤：目前有 213 萬勞工符合條件，他們原本就是申報最高的投保薪資上限。為了進行制度

性的檢討，本席還是認為勞保條例第十四條必須修正，也就是每兩年就要加以檢討並調整，而

不是到了選舉之前才來修正，這樣會有瓜田李下之嫌，照理說，我們應該進行制度性、政策性

的整體思考，否則民眾將無法接受。事實上，投保薪資上限必須反映目前的薪資水平，主計總

處在 103 年所發布的臺灣平均薪資是 47,300 元，目前有 25%的勞工，也就是高達 264 萬勞工的

平均薪資高於 45,000 元。為了反映目前的薪資水平，本席認為部長應該要支持勞保條例第十四

條修正案，也就是每兩年應該要加以檢討並考量是否有調整的必要，而不是在選舉的時候才提

出修正，否則社會大眾恐怕會誤解。 

陳部長雄文：事實上，這是整個年金改革方案當中的一個配套。 

李委員昆澤：請部長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保護勞工乃是國家的基本責任，同時也是我們站在這裡

的基本目的與意義，我們一定要保護勞工！ 

主席：請吳委員志揚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吳委員志揚：（11 時 36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今天本席要跟院長討

論一個非常嚴肅而重要的問題，首先請看這張圖表，我想院長在行政院相關會議中應該也有看

過，這是由國發會所提供的，這張圖表的主題是「人口快速老化」。從今年開始我們就已經進

入高齡社會，原來是高齡化的過程，現在已經正式進入高齡社會，而且到 2025 年的時候，老人

所占的比例就會超過 20%，那時候就進入超高齡社會。等到我們進入超高齡社會，全世界大概

也都一樣，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往後發展的狀況，根據學者的統計，臺灣將會是全球高齡化速度

最快的一個國家，換句話說，我們在 2060 年的時候就會有將近四成的老年人口，這是非常驚人

的狀況。站在院長負責政務的角度來講，請問你有什麼想法？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1 時 37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想這是很多層面的問題，一方面我們必須鼓勵生

育，另外一方面則是要照顧老年人口。 

吳委員志揚：以院長的高度而言，我們應該要拋開藍綠，因為大家都會老，遲早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事實上，行政院所有的重要政策幾乎都和這張圖有關係，我們不要炒短線。如果人口結構高

度超齡的話，我們一定會碰到勞動力的問題、經濟競爭力的問題、全民健保負擔的問題、長期

照顧的問題，以及教育部所主管大學退場機制和高教藍圖的問題，幾乎每一個部門的重要政策

都與此有關。以院長的高度，必須非常重視這張圖，我認為在未來所有行政院院長的腦中都應

該要有這張圖，這樣才能規劃長期的制度。 

我們再看看第二張圖，一旦老了就會有需要照顧的問題，這張圖看起來也是讓人怵目驚心。

現在的狀況是 5.91 個年輕人要照顧一個老人，到了民國 150 年的時候，變成只有 1.23 個年輕人

要照顧一個老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怎麼說嚴重？現在近 6 人照顧一個老人，卻已經有點撐

不下去，好多人為此得到憂鬱症，不知道怎麼照顧爸爸、媽媽，光這個比例就已經讓我們快到

達臨界點，那麼到民國 114 年的 3.38 人照顧一人、民國 150 年的 1.23 人照顧一人，請問我們這


